关于《桐城市中小企业过桥还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近年来，我市中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主体在生产经营中普遍面临贷款到期续贷资金周转压力，《桐城市中小企业过桥还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桐政办发〔2017〕105号，以下简称《原办法》）在资金使用效率、风险防控机制等方面已难以适应新形势需求。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要求，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提升续贷过桥资金使用效能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《安徽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修订《桐城市中小企业过桥还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二、会商情况
市财政局会同桐城金融监管支局，在修订过程中充分吸纳《安徽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》等政策精神，借鉴东至、泗县、望江等地续贷过桥资金管理经验，先后多次征求兴财控股、合作银行等单位意见，召开专题协调会，重点围绕资金使用效率、风险分担机制、银行责任约束等核心条款进行论证，形成共识。修订后的《新办法》进一步压实兴财控股管理责任，细化银行风险共担条款，优化资金周转流程，强化财政全周期监管，确保政策可操作、风险可防控、效益可提升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新办法》共8章30条，包括总则、资金设立、资金使用、运营管理、风险控制、考核评价、监督检查和附则，现就《新办法》与《原办法》主要变化说明如下：
（一）管理机制优化
调整管理主体，强化协同监管：《原办法》由市财政局直接管理并监督经办单位，《新办法》委托兴财控股市场化运作，市财政局统筹监管，并引入桐城金融监管支局协同指导。
（二）使用规则调整
延长使用期限：《原办法》规定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7个工作日，《新办法》放宽至不超过10日，提升企业资金周转灵活性；优化费率机制：《原办法》统一执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，《新办法》区分自营与委托模式；扩大覆盖范围：《原办法》限定为实体经济企业，《新办法》新增个体工商户、小微企业主、涉农组织及非营利性法人，惠及更多市场主体。
（三）风险防控强化
新增风险预警与追偿机制：设立风险敞口阈值（30%），风险敞口超过资金总额30%时暂停业务；明确违约金上限（LPR四倍），对骗取资金行为依法追责；要求合作银行开辟续贷绿色通道，因银行过失导致损失需承担清偿责任。​
（四）监管与考核升级
动态监控与绩效挂钩：监管频次由按月报告调整为按季报送台账及风险分析；考核目标从月周转率升级为年度周转率，并纳入对兴财控股的绩效考核；新增银行合作资格取消机制，对违约银行暂停合作。
（五）施行日期
《新办法》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《原办法》（桐政办发〔2017〕105号）同时废止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无。

